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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健全加工和流通领域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阶段“菜篮子”工作的通知》（国发[2002]15 号）和《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国办发［2003］65 号）规定，商务部

门要大力实施以“培育绿色市场”为重点的“三绿工程”，加强食品流通、加工业

的行业指导和管理，推进食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检测体系。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三绿工程”，加快建立流通和加工环节的食品

安全保障体系，现就建立健全流通和加工领域食品安全检测体系提出如下意见： 

 

 

一、 建立健全流通和加工领域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的重要意义 

 

 

    实施“三绿工程”以来，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明显改善。但由于多方

面原因，目前流通和加工领域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方面普遍存在体系不健全、

检测手段薄弱、技术人员缺乏和投入不足等问题。建立健全流通和加工领域食品

安全检测体系，是实施“三绿工程”的重要内容，是严格市场准入管理的重要方

式，是结合我国实际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流

通和加工领域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二、 建立健全流通和加工领域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的主要内容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流通、加工企业，要以建立流通和加工领域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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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体系为核心，以严格实行索票、索证、认证、认定等市场准入制度为基

础，以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为依据，以完善检测手段和提升检测能力为重点，抓

住当前蔬菜、肉类、水产品、豆制品等与百姓生活关联度较高的商品，建立健全

食品流通、加工领域有条件企业严格自检、社会中介检验检测机构接受委托检验、

执法机关监督抽检和商务部门定点检测机构监测抽检相结合的食品安全检测体

系。 

 

 

（一） 加快企业自检体系建设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企业自检体系建设，加快建

立保障食品安全的行业自律机制，强化食品流通、加工企业法定代表人是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要积极开展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培训与咨询，指导有条件

的食品流通和加工企业建立检测站点，配备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开展日常检测，

并实行检测结果公示制度，检测不合格的食品不得出厂和入市销售。商务部门要

加强监督检查，对没有按要求建立检测站点、开展例行检测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单

位要向消费者公示，并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有关人员责任，对定点屠宰企业还

应依法取消其定点屠宰资格。 

 

 

（二） 完善委托检验制度。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在积极推进企业自检体系建设工作中，对确实没有自

检能力的企业要实行委托检验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社会食品安全检

测机构代为检测；要督促没有自检能力的企业严把进货关，严格从开展日常检测

的批发市场、定点屠宰厂和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正规生产企业进货，对感官可疑的

食品要及时送检；对不能按要求执行委托检测制度的企业，要及时向消费者公示。 

 

 

（三） 完善食品安全定点检测网络。 

 

 

    县级以上商务部门要合理规划布局，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充分利

用现有社会检测力量和资源，分别确定国家、省、地、县定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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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国家、省级定点检测机构通过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认证，地、

县级定点检测机构通过同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认证，并取得《计量认

证合格证书》，具有向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资格和能力。 

 

 

2. 设有独立的检测室（区），水、电、气等配套齐全，环境整洁卫生。 

 

 

3. 具备《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方法所必需的仪器设备，其性能

满足对蔬菜、肉类、水产品、豆制品等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进行定性、定量

分析的要求，仪器设备检出限须达到检测项目指标的要求。 

 

 

4. 按业务范围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和检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应具有一定的实

际管理经验，检测技术人员应熟悉检测仪器设备的性能，并熟练掌握相关检测技

术，实际操作能力强，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的人数应不低于检测技术人员总数的

20%。 

 

 

5.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内部管理。 

 

 

    国家级定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主要设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市，

承担大中城市上市销售食品卫生质量安全监测评估和全国性普查工作，经审定合

格授予“商务部定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资格。省、地、县级定点食品安全检测

机构，主要负责本辖区内上市销售食品的卫生质量安全监测评估，由所在省、地、

县商务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确定。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专项抽检制度，委

托定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本辖区内的专项抽检，加强对上市

销售食品的卫生质量安全监测。 

 

 

三、 流通、加工领域开展食品安全检测的标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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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检测标准 

 

 

    流通、加工领域食品安全检测工作要依据《农产品安全质量》国家标准

和有关检测技术规范开展。 

 

 

1. 蔬菜检测：重点检测韭菜、圆白菜、黄瓜、豆角、油菜、芹菜、小白菜，按

照《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GB18406.1-2001）等标准执行，前

五种蔬菜中甲胺磷不得检出，芹菜中氧化乐果不得检出，小白菜中甲基对硫磷不

得检出。 

 

 

2. 肉类检测：重点检测猪肉、猪肝，按照《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畜禽肉安全

要求》（GB18406.3-2001）执行，盐酸克伦特罗、氯霉素不得检出，恩诺沙星、庆

大霉素、土霉素、四环素、泰乐菌素及磺胺类药物的最高限量为≤0.1mg/kg，青

霉素为≤0.05 mg/kg，链霉素为≤0.5 mg/kg。 

 

 

3. 水产品检测：重点检测水发鱿鱼、水发海参、鲜鱼、鲜虾、鲜虾仁，按照《农

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求》（GB18406.4-2001）和《无公害食品 水产

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NY5073-2001）执行，甲醛不得检出。 

 

 

4. 豆制品检测：重点检测腐竹、豆腐皮，按照《非发酵性豆制品及面筋卫生标

准》（GB2711-1998）和《禁止在食品中使用次硫酸氢钠甲醛（吊白块）产品的监

督管理规定》（国质检执[2002]183 号）执行，次硫酸氢钠甲醛禁止在食品中使用，

不得检出。 

 

 

（二） 抽样方法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的抽样检测，必须保证足够的样本量。抽检的最

低样本量要求为：每个市县选择销售量比较大的 2个以上农副产品批发市场、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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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农贸市场和 2 个以上生鲜超市作为抽检监测对象。每个检测品种从每个市场

选择 2-3 个产销量比较大的经销商，各随机抽取 2 公斤样品为一个样本，其中 1

公斤样品作为制备实验室样品用于检测，1公斤样品作为备样，并按规定期限低温

冷藏或冷冻保存。为保证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每次检测抽样时，各检

测机构的抽样人员要以消费者的身份，随机购买商品作为样本进行检测，并索取

有关单证备查。 

 

 

（三） 检测方法  

 

 

1. 甲胺磷的测定，按《食品中甲胺磷和乙酰甲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GB14876）执行，检测仪器为气相色谱仪。 

 

 

2. 次硫酸氢钠甲醛、甲醛的测定，按《食品中甲醛次硫酸钠的测定方法》（卫法

监法[2001]159 号）执行，检测仪器为分光光度计；或按《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

有毒有害物质限量》（NY5073-2001）执行，检测仪器为气相色谱仪。 

 

 

3. 盐酸克伦特罗的测定，按《动物组织中盐酸克伦特罗的测定》（NY/T468-2001）

规定执行，检测仪器为气相色谱-质谱仪（GC/MC)。 

 

 

4. 恩诺沙星、庆大霉素、链霉素的测定，按《兽药及其他化学物质在动物可食

性组织中残留检测方法》（农牧发［1998］17 号）执行，检测仪器为液相色谱仪。 

 

 

5. 氯霉素、青霉素、泰乐菌素、磺胺类的测定，分别按《出口肉中氯霉素残留

量检验方法》（SN/T0347）、《出口肉中青霉素残留量检验方法》（SN/T0539）、《出

口肉中泰乐菌素残留量检验方法》（SN/T0670）、《出口肉中十种磺胺残留量检验方

法》（SN/T0208）执行，微生物学检测。 

 

 

6. 土霉素、四环素的测定，按《畜禽肉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残留量测定

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GB/T 14931.1）执行，检测仪器为液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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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食品安全检测，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非营利性公益活动。各级商

务主管部门要积极争取财政、技改、编制、科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尽快完善机

构，充实人员，增加投入，健全信用档案，力争在 3-5 年时间内建立比较完善的

流通、加工领域食品安全检测体系。请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于 12 月 30 日之前根

据条件在每个大中城市选择 2 家有资质的检测机构，作为国家级定点食品安全检

测机构向商务部推荐（推荐表附后），并将地方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情况及时报

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 

 

 

附件：商务部定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推荐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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